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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 111 年 2 月份重要事紀 

日 期 
文 號 重 要 內 容 

年  月  日 

111 2 18 
金 管 銀 法 字 第

11102703691 號令 
發布「本國銀行辦理不動產抵押貸款適用風險權數」解釋令。 

111 2 18 
金 管 銀 法 字 第

11102703692 號令 

修正「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之計算方法說明及表格」第七

部分銀行自有資本與風險性資產計算表格 

111 2 21 
金 管 銀 法 字 第

11102703781 號令 

修正「金融控股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」、「銀行年報應行記

載事項準則」及「票券金融公司年報應行記載事項準則」部分條

文及附表。 

111 2 24 
金 管 銀 票 字 第

111031443 號函 
核發全盈支付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電子支付機構營業執照  

 




